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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互联网民事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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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彩票行业快速发展建设。信息技术及网络技术在越加完善成熟中，也就产生
了互联网彩票。互联网彩票首次在 2001 年正式销售，市场规模不断拓宽，彩民对于互联网彩票重视度不断
提升，为传统彩票行业注入全新生命力，互联网彩票销售金额每年都成倍数增加，为我国公益事业发展注入
了大量资金，有效缓解国家所承受的财政负担，也同样为我国彩票销售模式及监督等流程造成严峻挑战。
法律制度在缺失情况之下，互联网受到严重冲击影响，这就需要对彩票行业今后发展趋势进行了解。本文
在对互联网彩票民事法律问题分析研究内，对不同互联网彩票主体关系进行梳理，了解互联网彩票销售内
所遇到的民事法律纠纷，进而对我国互联网彩票销售有关法律规定进行了解，希望能够推动互联网彩票市
场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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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彩票销售中的民事法律关系
分析

( 一) 互联网彩票销售模式
互联网彩票销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销售模

式，第一种就是针对彩民的销售模式。彩民彩
票销售模式除了采购彩票之外，还存在定期投
注及合买销售服务。本文在对互联网彩票销售
模式分析研究内，主要对互联网彩票销售模式
利用进行分析研究，按照我国现阶段规章制度
来说，现阶段主要由具有三种模式。这三种模
式属于法定模式，但是就现阶段互联网彩票发
展实际情况来说，大部分互联网企业都在灰色
地带内发展，并没有得到财政部门认可委托，私
自销售互联网彩票。

( 二) 互联网彩票销售中各参与主体之间
的民事法律关系

1． 彩票发行机构和互联网企业民事法律
关系

财政部在审批之后，彩票发行机构就可以
直接和互联网企业开展合同，进而销售互联网
彩票销售工作，双方必须签署合同协议，合同协
议需要受到我国有关法律规定限制，双方充分
按照合同协议内容，充分履行自身义务及享受
应有的权利。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并非是互
联网彩票法律关系内独立当事人，仅仅属于彩
票发行机构合作方，为彩票销售提供技术及网
络平台等方面的服务，并不是互联网彩票责任
及义务最终承担者。

财政部在审批之后，彩票发行机构也可以
将互联网彩票销售业务委托给互联网企业所落
实，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企业也就成为互联网
彩票委托销售者，按照我国彩票有关法律规定，

互联网彩票代理销售机构和发行机构在合作之
后，需要按照彩票委托合同范本销售互联网彩
票。双方行为都受到合同约束，进而对合同法
有关规定相吻合。

2． 互联网彩票销售机构和互联网企业民事
法律关系

彩票销售机构在获取发行机构授权之后，
就可以借助互联网完成彩票销售业务，互联网
彩票销售机构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直接合作，进
而落实互联网彩票销售业务，并且主体签署合
作合同，同时接受有关合同内容约束，互联网彩
票销售机制按照规定支付服务费用，互联网企
业为互联网彩票销售提供技术及网络平台等方
面服务，彩票销售机构也可以委托互联网企业
完成彩票销售业务，二者之间也就构建了委托
法律关系。互联网彩票销售机构需要按照有关
规定按时向互联网企业支付相关费用。

二、我国互联网彩票立法分析
( 一) 我国互联网彩票立法现状
彩票虽然发展较长时间，但是彩票立法发

展速度相对滞缓，尚未构建完善系统彩票法律
制度作为保证。互联网彩票立法也同样存在相
同问题。在 2009 年之前，互联网彩票销售都是
在财政部门带领之下开展的，为互联网彩票销
售制定了较多文件。

在财政部门 2010 年所推出的《互联网销售
彩票管理暂行办法》内，对互联网彩票发展进
行了明确规定，明确划分互联网彩票主体在彩
票内所承担的职责，全面落实互联网彩票销售
审批流程，按照互联网彩票销售内所提出的问
题，初步构建互联网彩票法律制度体系。财政
部在 2012 年又颁布了《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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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再次对互联网销售模式及发行方式进行
了规定，充分明确互联网销售所承担的法律
地位。

( 二) 我国互联网彩票立法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彩票销售制度体系内，需要多个部

门规章制度相互合作，进而一同对互联网彩票
销售及管理等流程进行规范，有效推动互联网
规范化发展建设。互联网彩票在快速发展建设
过程中，互联网彩票立法方面所存在的互联网
彩票立法缓慢、法律层次低下、法律监管体制缺
乏等问题也开始越加突出。

三、完善我国互联网彩票销售法律意见
( 一) 构建完善互联网彩票销售审批管理

制度
按照我国互联网彩票销售规定，互联网彩

票销售审批管理主要具有 7 条规定，但是仅按
照这 7 条就规定了互联网彩票销售，互联网彩
票所存在的法律问题依然得不到有效解决，还
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进而对互联网彩票销
售审批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其一，确定互联网彩票参与者法律地位法
律关系。互联网彩票销售机构所需要承担的责
任全部都来源于行政法规，而彩民在参与到互
联网彩票内之后，就可以有效划分彩票发行机
构等有关主体在法律内的关系。互联网彩票销
售内，互联网彩票销售机构并不具有独立当事
人，发行商、法律关系当事人都应该承担针对权
利义务。互联网彩票双方权利义务在明确划分
之后，就可以真正保护当事人双方权益。

其二，提升市场准入门槛，保证互联网彩票
销售质量。互联网彩票销售机构在具有应有条
件之后，健全组织机构及管理人员要求等方面
进行了规定。彩民在互联网上购买彩票之后，
首先进行实名注册，构建专门彩票资金账目，由
于互联网控制难度较高，一旦缺少专门安全系
统保障情况下，彩民个人信息非常容易泄露，损
害彩民自身合法权益。所以，在传统市场准入
门槛情况下，还需要适当提升市场准入门槛，对
彩票全面实质审核，提升互联网彩票销售机构
安全性能，有效维护彩民合理权益，推动公益事
业进一步发展建设。

( 二) 构建完善互联网彩票销售管理机制
其一，细致划分互联网彩票产品准入制度。

互联网彩票产品在进入到市场内，必须都遵循
财政部审核，而面对互联网快速等特征的情况，
彩民对互联网彩票品种需求量显著提升，这就
需要构建三方联动机制，进而保证彩票品种在
进入或者是淘汰市场之后，销售机构都需要经
过行政部门审核，按照彩票管理规定制定内容。

其二，互联网彩票销售全面落实电子格式
合同。互联网彩票运营关键环节为彩民购买彩

票，并且也是容易出现纠纷的阶段。签署合作
合同，主要目的就是借助合同形式，充分履行双
方主体所期望的效果，一旦出现纠纷，也可以有
效维护彩票主体合法权益。

( 三) 健全互联网销售监管机制
1． 提升互联网企业销售监管质量
按照互联网彩票行业监管制度改革情况之

下，客观认识互联网彩票特征，并且以此作为基
础条件，采取针对性监管措施。彩票监管委员
会作为我国互联网彩票监管机构，在彩票市场
监管范围情况下，互联网彩票与传统彩票销售
形势上存在较大差别，这就需要构建针对互联
网彩票的监管机构。互联网彩票监管机构需要
加强互联网彩票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进而保
证互联网彩票有关政策可以正确传达落实，提
升互联网彩票销售合法性，提升互联网彩票监
管水平，规范互联网彩票行为。

2． 保证社会监督渠道畅通，构建阳光彩票
互联网彩票监督核心为社会公众。社会公

众对互联网彩票发行及销售等流程监督，拓宽
社会监督渠道，构建互联网彩票监督听证机构，
有效发挥出彩票监督听证机构在监督上的作
用。社会公众可以借助监督渠道，有效反馈自
身在互联网彩票内所遇到的问题，听取彩民建
议及意见。

3． 加快彩票法的立法，制定统一规章制度
首先就需要对彩票法立法原则进行确认。

首先，公益性原则。我国发行彩票主要目的就
是筹集社会闲散资金，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属于一种特殊类别金融手段。这就需要提升彩
票管理质量，这就需要彩票公益性和有关法律
规定相吻合; 其次，政府垄断性原则。政府垄断
性原则实际上也是出于公益性角度考虑。从国
家整体角度来说，必须具有全局观念，制定完善
公益资金分配体系，进而保证不同区域效益，严
禁不同区域出现恶性竞争情况，约束我国彩票
行业有序开展。

与此之外，为了能够推动我国彩票立法全
面落实，我国还需要为《彩票法》配备完善细则
及规定，不同地区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制定地方
针对性法律规定，进而保证我国彩票法律制度
体系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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